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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府函〔2013〕217 号

深圳市人民政府批转市发展改革委等部门
关于鼓励社会资本举办三级医院

若干规定的通知

各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直属各单位：

现将市发展改革委、卫生计生委、财政委、规划国土委、人

力资源保障局《关于鼓励社会资本举办三级医院的若干规定》批

转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深圳市人民政府

2013 年 11 月 1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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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鼓励社会资本举办三级医院的若干规定
市发展改革委 市卫生计生委 市财政委

市规划国土委 市人力资源保障局

为鼓励社会资本举办三级医院，扩大医疗资源的有效供给，

满足我市日益增长的基本医疗服务需求，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转

发发展改革委卫生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

办医疗机构意见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10〕58 号）精神，结合我

市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

一、适用范围

（一）社会资本投资新建的三级医院。“十二五”期间，重

点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建设华为片区综合医院、沙井片区综合医

院、平湖片区综合医院、龙城片区儿童医院等 4 家三级医院。

（二）社会资本举办的现有三级以下（不含三级）医院改建

或扩建为三级医院的。

上述医院以下简称“社会办三级医院”。

二、举办条件

（一）具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项目资本金比例最低为 40%。

（由市发展改革委审核举办者的项目资本金证明文件。）

（二）拥有三级医院管理能力，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：

1．国内三级医院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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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国际知名医院管理集团；

3．国内外知名医学院校；

4．与上述机构联合组建医院管理团队的其他投资者。

（由市卫生计生委审核举办者的医院管理团队资格。）

（三）根据医疗市场供求情况，承诺提供不低于 50%的基本

医疗服务。

三、支持措施

（一）社会办三级医院用地优先纳入我市近期建设与土地利

用规划年度实施计划，享受医疗用地地价优惠政策。

（由市卫生计生委提出竞买资格，市规划国土委采用招拍挂

方式出让。）

（二）社会办三级医院通过城市更新拆除重建方式建设、其

医疗用地纳入开发建设用地范围的，不计入城市更新用地移交

率，可一并协议出让，并享受医疗用地地价优惠政策。

（由市规划国土委核定医疗用地面积和地价。）

（三）社会办三级医院提供的基本医疗服务床位按照每床

10 万元标准给予一次性奖励。

（由市卫生计生委核定基本医疗服务床位数，市财政委核定

奖励金额。）

（四）社会办三级医院为本市参保人提供的基本医疗服务，

按每门诊 20 元/人次、每住院 60 元/床日的标准进行补贴。其中，

儿科类按上述标准的 1.3 倍执行，康复科类按上述标准的 1.1 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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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行。补贴标准根据我市医疗卫生事业发展、基本医疗服务价格

变动等情况每三年调整一次。

（由市卫生计生委每年会同市社保局核实基本医疗服务量，

市财政委核定补贴金额；由市卫生计生委会同市财政委调整基本

医疗服务补贴标准。）

（五）社会办三级医院缴纳的企业所得税，每年按照上一年

度纳税额的 40%予以奖励。

（由社会办三级医院提出申请，市卫生计生委核实汇总，市

财政委核定奖励金额。）

（六）社会办三级医院取得市级医学重点学科资格的，在学

科建设周期内纳入全市医学重点学科绩效考评体系，按照每年每

学科 70 万元的标准享受医学重点学科财政补助政策。

（由市卫生计生委核实重点学科资格，并负责绩效考评；由

市财政委根据绩效考评结果核定补助金额。）

（七）社会办三级医院取得三级乙等和三级甲等资质的，分

别一次性给予 1000 万元和 2000 万元的奖励。

（由市卫生计生委核实资质，市财政委核定奖励金额。）

（八）社会办三级医院经核定后，开业即可享受医保定点资

格。

（由社办三级医院在开业一个月前提出申请，市社保局根据

我市社会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准入条件，综合评估核定。）

（九）社会办三级医院甲、乙类医疗设备的采购优先使用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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额。

（由社会办三级医院提出申请，市卫生计生委优先上报和配

置。）

（十）鼓励社会办三级医院引进名医。引进的市外在职名医

按照深圳人才政策享受相关优惠政策。探索建立引进退休名医的

激励机制，符合人才认定标准的，予以认定并享受相应优惠政策。

（由市卫生计生委研究建立名医专家库，并会同市财政委研

究制定引进退休名医的政策措施。）

（十一）鼓励公立医院与社会办三级医院建立合作关系，支

持我市公立医院医技人员到社会办三级医院定期服务，服务所得

按照医技人员、医技人员所属公立医院和所服务的社会办三级医

院之间的协议进行分配，并依法纳税。

四、附则

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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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市委办公厅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，市政协办公厅，市纪委办

公厅，市中级法院，市检察院。


